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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商务贸发〔2021〕106号 

 

 

 

各市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各有关企业： 

为推动更多企业进入广交会品牌展区，提升参展效果，根据

《广交会品牌展位动态调整机制》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

品牌展位数量安排办法实施细则》文件精神，请各市（区）商务

主管部门组织符合条件且有意申请广交会品牌展位的企业进行申

报（2018 年以来已经申报过的不用重复提交资料）。申报材料须

包括申请封面、材料清单及申请表等，加盖公章后，连同相关资

质证明材料按材料清单排序进行胶装（每个展区四套），报送所属

市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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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市（区）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并于

2021年 12月 31日前将企业资料一式三份交我团（委托江门市进

出口商会统一收集），并提交品牌展位评审交易团预审打分表电子

版，逾期不予受理或补正材料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品牌展位数量安排

办法实施细则 

2. 广交会品牌展位企业申请表 

3. 品牌展位评审交易团预审打分表 

4. 材料装订标准 

5. 各市（区）交易团联系方式 

 

      广东省交易团江门市分团      

       （代  章）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月 22日         

 

 

（联系人：吴先生，电话：0750-3380969， 

地址：江门市蓬江区堤东路 105号国际会馆 202室）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	



